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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

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修改说明见附件一，修改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一：

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改说明

修改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名称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第二条 公司董事会是内幕信息的管理机构。

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工作由董事会统一领导和

管理，董事会保证内幕知情人档案真实、准确、

完整，董事长为主要责任人，董事会秘书为公

司内幕信息日常管理工作负责人，董事会办公

室在董事会秘书领导下具体负责公司内幕信

息管理和知情人报备工作，为公司内幕信息的

监督、管理、登记、披露及备案的日常管理部

门。董事会秘书和董事会办公室统一负责公司

对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等机

构和有关新闻媒体、股东的接待、咨询（质询）

和服务工作。 公司监事会负责对本制度的实

施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条

未经董事会批准同意， 公司任何部门和个

人不得向外界泄露、报道、传送涉及公司内

幕信息及拟披露信息的内容。对外报道、传

送的文件、软（磁）盘、录音（像）带、光盘等

涉及内幕信息及拟披露信息的内容或资

料，须经董事会审核同意，方可对外报道、

传送。

未经董事会批准同意，公司任何部门和个人不

得向外界泄露、报道、传送涉及公司的内幕信

息和信息披露内容。

第四条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各

部门、子（分）公司都应做好内幕信息的保

密工作，不得泄露内幕信息，不得进行内幕

交易或配合他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各部门、

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够对其实施重大

影响的参股公司都应配合做好内幕信息的保

密工作，配合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

删除第五条

董事会秘书为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工作负责

人，董事会办公室为公司内幕信息的监督、

管理、登记、披露及备案的日常工作部门。

删除

删除第六条

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会办公室统一负责公司

作为上市公司对监管机构、新闻媒体、股东

的接待、咨询（质询）和服务工作，总经理办

公室对监管机构、 新闻媒体等事务负配合

义务。

删除

第五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是指涉及公司的经

营、 财务或者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

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 尚未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刊物或网站上正

式公开披露的信息。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是指根据《证券法》第七

十五条规定，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

尚未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公司内幕

信息公开前能直接或者间接获取内幕信息

的人员。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是指 《证券法》第

七十四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及相关人

员。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二）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控股的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三）公司各部门、子（分）公司负责人

及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

幕信息的人员；

（四）其他知情人员。

本制度所指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

（一）可以接触、获取公司内幕信息的外部

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自然人股东；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

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

手方和其关联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保

荐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

人员；依法从公司获取有关内幕信息的外部单

位人员；参与重大事项筹划、论证、决策、审批

等环节的外部单位人员；接触内幕信息的行政

管理部门人员；由于亲属关系、业务往来关系

等原因知悉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外部人员。

（二）可以接触、获取内幕信息的公司内部

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内部参与重

大事项筹划、论证、决策等环节的人员；由于所

任公司职务而知悉内幕信息的财务人员、内部

审计人员、信息披露事务工作人员等。

新增第九条 原无此条款

在内幕信息依法公开披露前，公司应按照本制

度的规定如实、完整的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

档案》，及时记录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合同订

立等阶段及报告、传递、编制、决议、披露等环

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其知悉内幕信息

的时间、地点、依据、方式、内容等信息，供公司

自查和相关监管机构查询。

当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公司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应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内幕

信息知情人填写完后提交到董事会办公室，董

事会办公室按相关要求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名单报送北京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

（一）公司披露年报和半年报。

（二） 公司披露包含高比例送转方案的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前述“高比例送转方案”是指：每

１０

股送

红股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为

８

股以上

（含

８

股）。

（三） 公司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权

激励方案。

（四）公司披露重大投资、重大对外合作等

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有重

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五）公司披露涉及收购、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证券、合并、分立、回购股份等重大事项的

公告。

（六） 公司披露上市公司持股

３０％

以上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七）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认为其他

必要情形。

第十条

公司如实、 完整记录内幕信息在公开前的报

告、传递、编制、审核、披露等各环节所有内幕

信息知情人名单，以及知情人知悉内幕信息的

内容和时间等相关档案，供公司自查和相关监

管机构查询。其中，属于公司涉及并购重组、发

行证券、收购、合并、分立、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的内幕信息，应在内幕信息公开披露后

５

个交

易日内，按照附件《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

的要求，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报送注册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公司涉及收购、 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证券、合

并、分立、回购股份等重大事项的，除按照本制

度的规定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外，还应

当制作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筹划决策过程中各个关键时点的时间、参与

筹划决策人员名单、筹划决策方式等。 公司应

当督促备忘录涉及的相关人员在备忘录上签

名确认。公司应按相关要求将重大事项进程备

忘录及时报送北京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十一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知情人的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证券帐

户、工作单位、知悉的内幕信息、知悉的途径及

方式、？ 知悉的时间等。

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知

情人的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证券帐户、工

作单位、知悉内幕信息时间、知悉内幕信息地

点、知悉内幕信息方式、内幕信息内容、内幕信

息所处阶段、登记时间、登记人等。

第十二条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自获悉内幕信息之日起填

写《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于

５

个交易日

内交董事会办公室备案。董事会办公室有权要

求内幕信息知情人提供或补充其它有关信息。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自获悉内幕信息之日起填

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时递交董事会办

公室备案。董事会办公室有权要求内幕信息知

情人提供或补充其它有关信息。

第十三条

登记备案工作由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秘书组织

实施，当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证券

事务代表代行相关职责。董事会秘书应在相关

人员知悉内幕信息的同时登记备案，登记备案

材料保存至少

３

年以上。

登记备案工作由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秘书组织

实施，当董事会秘书不能履行职责时，由证券

事务代表代行相关职责。董事会秘书应在相关

人员知悉内幕信息的同时登记备案，且应及时

更新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信息，内幕信息知情

人档案自记录（含更新）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

供公司自查和相关监管机构查询。

第十四条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子

（分） 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积极配合公司做

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及时告知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以及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的变更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各部门、

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够对其实施重大

影响的参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积极配合

公司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工作，及时

告知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以及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的变更情况。

新增第十六

条

原无此条款

公司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研究、发

起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以及发生对上市

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时，应当填写

《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等

中介机构接受委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该受托

事项对上市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的，应当填写

《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

收购人、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以及涉及

上市公司并对上市公司股价有重大影响事项

的其他发起方，应当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

案》。

上述主体应当根据事项进程将内幕信息

知情人档案分阶段送达公司，但完整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档案的送达时间不得晚于内幕信息

公开披露的时间。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应当按

照本制度第十一条的要求进行填写。

公司应当做好其所知悉的内幕信息流转

环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登记，并做好各方内

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汇总。

第五章 内幕信息保密管理及处罚 内幕信息保密管理及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公司各部门、子（分）公司在涉及内幕信息时，

应严格按本制度办理，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相应的内幕信息保密制度。

公司各部门、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公司能够

对其实施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在涉及内幕信

息时，应严格按本制度办理，并可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相应的内幕信息保密制度。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知情人员在公司信息尚

未公开披露前， 应将信息知情范围控制到最

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公司信息尚未

公开披露前将信息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保证其处于可控状态，不得在公司内部非业务

相关部门或个人之间以任何形式进行传播。无

关人员不得故意打听内幕信息。

第十九条

有机会获取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不得向他人泄

露内幕信息内容、 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本人、

亲属或他人谋利。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对其知晓的内幕信息负

有保密的责任，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不得

擅自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报道、传送，不得利

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或者建

议他人买卖公司的股票及其衍生品，不得利用

内幕信息为本人、亲属或他人谋利

第二十八条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内幕交易或者建

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应及时

进行自查和做出处罚决定，并将自查和处罚结

果报送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

易所备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随时可对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的情况

进行自查。 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内幕交

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公司应当进行核实并依据其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相关人员进行责

任追究，并在

２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及处理

结果报送公司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附件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备案表

公司简称：启明星辰 公司代码：

内幕信息事项（注

１

）：

内幕信息流转责任人（签字）：

报备时间： 年 月 日

内幕信息知情人名称（个人填写姓名）：

内幕信息知情人企业代码 （个人填写自

然人身份证号）：

内幕信息知情人证券帐户内幕信息知情

人与公司关系（注

２

）：

知悉内幕信息时间内幕信息所处阶段

（注

３

）：

内幕信息获取渠道（注

４

）：

信息公开披露情况备注：

注

１

： 内幕信息事项采取一事一报的方

式，即每份报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仅就涉

及一项内幕信息，不同内幕信息涉及的知情人

名单分别报送备案。

注

２

：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单位的，要填写

是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人、收购人、

交易对手方等；是自然人的，要填写所属单位

部门、职务等。

注

３

：填写内幕信息所处阶段，如董事会

表决，公司内部的报告、传递、编制、审核商议

（筹划），签订重大合同等。

注

４

：填写如何获得内幕信息，或根据何

种规定获得。 如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或监管部

门要求上市公司报送信息的依据， 如统计法、

会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级部门的规定、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

的制度性安排或是电子邮件等非正式的要求。

应列明该依据的文件名称、颁布单位以及具体

适用的条款。

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注

１

）：

内幕信息事项（注

２

）：

序

号

内 幕

信 息

知 情

人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知 悉

内 幕

信 息

时间

知悉

内幕

信息

地点

知悉

内幕

信息

方式

内幕

信息

内容

内幕

信息

所处

阶段

登

记

时

间

登记

人

注

３

注

４

注

５

注

６

公司简称： 公司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司盖章：

注：

１．

本表所列项目仅为必备项目，上市

公司可根据自身内幕信息管理的需要增加内

容；涉及到行政管理部门的，应按照第九条的

要求内容进行登记。具体档案格式由上市公司

根据需要确定，并注意保持稳定性。

２．

内幕信息事项应采取一事一记的方式，

即每份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仅涉及一个内幕

信息事项，不同内幕信息事项涉及的知情人档

案应分别记录。

３．

填报获取内幕信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会谈、电话、传真、书面报告、电子邮件等。

４．

填报各内幕信息知情人所获知的内幕

信息的内容，可根据需要添加附页进行详细说

明。

５．

填报内幕信息所处阶段， 包括商议筹

划，论证咨询，合同订立，公司内部的报告、传

递、编制、决议等。

６．

如为上市公司登记，填写上市公司登记

人名字；如为上市公司汇总，保留所汇总表格

中原登记人的姓名。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００２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

Ａ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

Ｃ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代码

１８００２９ １８００３０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３０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

，

８５８

份额级别

银华永泰积极

债券

Ａ

银华永泰积极

债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不含利息，单位：人

民币元）

４１９

，

７３７

，

６９７．０３ ７７３

，

６７３

，

０３１．９１ １

，

１９３

，

４１０

，

７２８．９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人民币元）

３８

，

９２４．５５ １２６

，

８２４．２３ １６５

，

７４８．７８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４１９

，

７３７

，

６９７．０３ ７７３

，

６７３

，

０３１．９１ １

，

１９３

，

４１０

，

７２８．９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８

，

９２４．５５ １２６

，

８２４．２３ １６５

，

７４８．７８

合计

４１９

，

７７６

，

６２１．５８ ７７３

，

７９９

，

８５６．１４ １

，

１９３

，

５７６

，

４７７．７２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含利息转份额，单

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含利息转份额，单

位：份）

０．００ ２１

，

０１８．６５ ２１

，

０１８．６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８％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注：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

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

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或通过

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３３３３

，

０１０－８５１８６５５８

）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７６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

４５６

号腾飞

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专

人送达、传真方式送达了全体董事， 会议通知的时间及方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徐建林

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６

人，董事赵新军先生委托董事徐建林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陈

亮先生委托独立董事占磊先生代为表决，监事

５

人列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再计提坏账

准备的议案》。

为了加强对资金的内部控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关联方资金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由于资金集中管理会形成关联方之间在会计报表日的往来挂账，故公司

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对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再计提坏账准备，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适

用追溯调整法，则此产生的累计影响数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披露。 详情请见相关公告。

特此决议。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７７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九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九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再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审议了本公司本次自主变更会计政策的相关资料，发表如下意见：为了加强对资金的内部控制，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关联方资金进行集中统一管

理。 由于资金集中管理会形成关联方之间在会计报表日的往来挂账，故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再计提坏账准备，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变更。

特此决议。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７８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概述：

１

、变更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

、变更原因：由于股份公司对其所属的分、子公司的资金实行资金集中管理，会增加会计报表日合并范

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 对该部分应收款项如果继续采用原来的坏账准备政策将影响到子公司会计报

表利润的公允性。

３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将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划分为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款项，并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４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数据调整如下：

项 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有者权益

８７３

，

３６７

，

１７９．６９ ５２３

，

３３７．２５ ８７３

，

８９０

，

５１６．９４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

５４

，

７７４

，

６７３．５１ ５２３

，

３３７．０５ ５５

，

２９８

，

０１０．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有者权益

８９８

，

５４９

，

６９１．３６ ２８５

，

７６３．２９ ８９８

，

８３５

，

４５４．６５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６７

，

１８２

，

５１１．６７ ２８５

，

７６３．２９ ６７

，

４６８

，

２７４．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所有者权益

９０９

，

３４３

，

３７２．７４ ４

，

３７１

，

３９２．１９ ９１３

，

７１４

，

７６４．９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净利润

１０

，

７９３

，

６８１．３８ ４

，

３７１

，

３９２．１９ １５

，

１６５

，

０７３．５７

注：由于公司的生产周期和经营特点所致，分、子公司在年中会有较大的资金需求，在其资金不足的情况

下主要由母公司筹集资金垫付分、子公司在生产经营期间所需资金，由此产生的往来帐项在年底时分、子公

司资金回收后归还母公司，因此，公司在年底时母公司与分子公司之间往来帐项数额较小，故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时对近两年母公司相关报表科目数影响较小，而对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中期时影响数额较大。

５

、审批程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董事会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

董事分别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不存在无法收回而形成坏账的风险。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坏账准备的计提。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报表

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无影响，对母公司的报表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影响数较小。

四、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近两年年报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报告年度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详细

披露此项会计政策追溯调整对母公司报表的累计影响数。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由股份公司对其所属的分、子公司的资金实行资金集中管理，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帐款不计提坏帐准备， 公司本次自主变更会计政策对合并报表所有者权

益和净利润无影响，对母公司的报表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影响数较小，对近两年相关数据的追溯调整符合国

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能够使会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此次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了本公司本次自主变更会计政策的相关资料，发表如下意见：为了加强对资金的内部控制，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关联方资金进行集中统一管

理。 由于资金集中管理会形成关联方之间在会计报表日的往来挂账，故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的应收款项不再计提坏账准备，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适用追溯调整法。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意变更。

特此公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及恢复相关业务后取消

申购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３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的

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取消申购业务限额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取消申购业务限额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取消申购业务限额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取消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超过

２

万元的限制，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中“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的规定，投资者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赎回及转换转出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不享有分配权益，但仍享有赎

回及转换转出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恢复办理中信现金优

势货币市场基金正常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现金优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８８１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

同》、《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正常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恢复正常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２．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 中信现金优势货币市场基金取消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超

过

５

万元的限制，恢复办理正常申购业务。

２．２

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

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２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８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昌旭先生、程儒林先生、戴登安先生回避表决此项议案，由

８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现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为把握此次投资契机，同时合理控制投资规模，经深入分

析研究，公司本次以出资

６０５０

万元，认购

２５００

万股新增股份参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为公司

及股东争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决议同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 会议应到监

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主席许兰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把握有利投资契机，决策程序规范，定价原则公开公平，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４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参股公司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农行”）自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成立以来，各项

业务发展迅速，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科农行实现净利润

２１

，

９７８

万元，近两年业绩复合增长率超过

４５％

。 目前，科农行注册资本

８．２３

亿元，为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适应各项

业务快速增长的需要，科农行拟实施增资扩股，本次拟通过邀请投标方式新增

８．３

亿股，增资价格

２．４２

元

／

股。公司现持有科农行股份

６０

，

６３２

，

６７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７．３７％

。为把握本次有利投资契机，同时控制投资风

险，本次公司拟投资

６０５０

万元，认购

２５００

万股，参与科农行增资扩股。

２．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建信信托”）现为科农行第一大股东，根据其与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兴泰集团”）持股约定，同时兴泰集团持有建信信托

２７．５％

股权，兴泰集团对科农行具有实际控

制能力。 此外，由于兴泰集团现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１４．５８％

），同时本公司董事戴登安先生担任

科农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参与科农行增资扩股构成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以及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以赞成

８

票、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表决通

过《关于参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本公司第一、二大股东（均为合肥市国

有独资公司，同受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董事王昌旭先生、程儒林先生，以及本公司董事戴登安先

生均系关联董事，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审核，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投资金额

６０５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２６３９４

万

元的

４．７９％

，尚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本次公司参与增资扩股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公司住所：合肥市庐阳区九狮桥

４５

号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安徽省合肥市

４．

办公地点：合肥市蜀山区汇金大厦

８

楼

５．

法定代表人：孙立强

６．

注册资本：

８７２０４．４１

万元

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３７１９９６７５４６

８．

经营范围：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进行经营以及从事企业策划、管理咨询、财务顾问、公司理财、产

业投资以及经批准的其他经营活动。

９．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是隶属于合肥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国有独资

公司。 兴泰集团以金融为主业，以打造金融控股公司为目标，代表合肥市委、市政府承担建立和完善合肥市

地方金融服务体系的重任。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兴泰集团资产总额

３４５．４９

亿元，负债总额

２９２．９８

亿元，

净资产为

５２．５１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６

亿元，净利润

１．８２

亿元。

（二）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

公司住所：合肥市庐阳区九狮桥

４５

号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安徽省合肥市

４．

办公地点：合肥市庐阳区九狮桥

４５

号

５．

法定代表人：曾见泽

６．

注册资本：

１５２７２７

万元

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４０１０３７５６８３７７２４

８．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

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９．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建信信托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由中国建设银行、兴泰集团及合肥市国有资产控

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持股比例分别为

６７％

、

２７．５％

及

５．５％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建信信托资产总额

４７３

，

４１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

，

１８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６３

，

２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０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７

，

４３７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２．

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科农行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国内首家设立于省

会城市的农村商业银行。 科农行注册地安徽合肥，办公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

１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万霞，

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目前，科农行下辖营业部

１

家，支行

２０

家，分

理处

５０

家，机构总数

７１

家，在岗职工为

７００

人。 科农行成立之初，公司以

４０００

万元认购科农行

４０００

万股

股份参与设立，先后经过四次转增股本，公司现持有科农行

６０

，

６３２

，

６７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７．３７％

。 目前，科农

行现有注册资本

８．２２９１

亿元，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比例

５％

以上法人股东

４９０３６．６８ ５９．６

其中：

１．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０６．５９ １８．２４

２．

合肥海恒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７５７９．０８ ９．２１

３．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６３．２７ ７．３７

４．

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６３．２７ ７．３７

５．

合肥信息投资有限公司

５３０５．３６ ６．４５

６．

合肥经纬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４７７４．８２ ５．８０

７．

安徽新华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４４．２９ ５．１６

持股比例

５％

以下法人股东合计

２６６４５．４２ ３２．３８

７５５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

６６０８．９６ ８．０３

合计

８２２９１．０６ １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科农行资产总额

２

，

２７０

，

６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２

，

１６２

，

０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８

，

６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６

，

９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９７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科农行资产总额

２

，

７７１

，

９６２

万元， 负债总额

２

，

６２８

，

８７８

万元， 净资产

１４３

，

０８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７８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３３６

万元。

四、本次增资扩股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扩股以邀请投标方式， 全体认购对象均以科农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

２．４２

元

／

股为定价依据。 公司认购

２５００

万股股份，出资总额为

６０５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持有科农行股份

数量将增加至

８５

，

６３２

，

６７８

股，占科农行本次增资完毕后注册资本（若全部认购完毕）的

５．１８％

。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科农行自成立以来，各项业务发展迅速，存贷款规模日益扩大，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公司本次在合理控

制投资规模基础上参与增资扩股，有利于把握有利投资契机，抢抓科农行当前快速发展机遇，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为公司及股东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兴泰集团、建信信托以及科农行均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雷达、陈国欣、蔡文浩、李明发对本次增资扩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科农行现处于快速成长期，业务发展稳健，具有较好投资前景，本次参与增资有

利于为公司及股东争取更好投资回报，我们同意将该投资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投资事

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项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投资事项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方式公开透明，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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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6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4: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32,266,917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8.37%

。

1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27,070,73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07％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196,1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059％

；

3

、在征集时间内，公司未收到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共五个议案，全部以特别决议

方式审议，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分为十二个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1.1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521,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

；

弃权票

16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1.2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和数量；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521,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

；

弃权票

16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1.3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分配情况；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521,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

；

弃权票

16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1.4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521,8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

；

弃权票

16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1.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676,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

；

弃权票

7,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676,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

；

弃权票

7,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1.7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43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

；

弃权票

2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1.8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43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

；

弃权票

2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1.9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43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

；

弃权票

2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43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

；

弃权票

2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1.11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43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

；

弃权票

2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1.12

回购注销的原则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431,8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

；

弃权票

2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二）审议通过《关于将李丽璇女士作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

案》；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142,630,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2%

；

反对票

4,485,0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

；

弃权票

198,8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387,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

；

弃权票

296,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

（四）审议通过《关于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227,58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8%

；

反对票

4,387,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

；

弃权票

296,5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

（五）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审计机构变更

>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

227,613,0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

；

反对票

4,299,6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

；

弃权票

354,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

会议上，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孟超先生就关于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作了汇

报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陈晓玲、彭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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